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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托管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分经营性资产 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以及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唐山港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就公司控股股东唐山港口实业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唐港实业”）拟将其持有的部分经营性资产委托公司进

行经营管理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资产托管”）的相关事项及资料进行了认真的事前

核查，就拟提交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公司与唐港实业拟签署的《资产

托管协议》事前予以认可。 

公司已将本次资产托管相关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，我们听取了有关人

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，我们认为本次资产托管有利于实现集团港口主业和

延伸服务领域的经营性资产将来整体上市，有利于避免公司与唐港实业潜在的同

业竞争，本次资产托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将《资产托管协议》提交公司五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 

  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




